
银川市水务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虚假填报、
篡改水文水资

源数据、资料
和不执行水量

调度方案、指

令等行为的处
罚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黄河水量调度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72号）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关用水单位或者水库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水利委员会及其所属管理机构按照管理权

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

给予处分：（一）虚假填报或者篡改上报的水文监测数据、取用水量数据或者水库运行情
况等资料的；（二）水库管理单位不执行水量调度方案和实时调度指令的；（三）超计划

取用水的。

2 行政处罚

对拒不汇交水
文监测资料和

非法向社会传
播水文情报预

报行为的处罚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年修改）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一）拒不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二）非法向社会传播水文情报预报，造成严重经济损

失和不良影响的。

3 行政处罚

对侵占、毁坏

水文监测设施
或者未经批准

擅自移动、使

用水文监测设
施行为的处罚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2017年修改）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毁坏水文监测设施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擅自使

用水文监测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5万
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4 行政处罚

对水工程、水
利设施管理单

位及其他经营

者拒不服从统
一调度和指挥

行为的处罚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2009年国务院第552号令）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工程的管理单位以及其他经营工
程设施的经营者拒不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

域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

5 行政强制

强制执行拒不

服从统一调度

和指挥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2009国务院令第552号）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水库、水电站、拦河闸坝等工程的管理单位以及其他经营工

程设施的经营者拒不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
域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



银川市水务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

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6 行政检查

对移民安置和

水库移民后期

扶持实行全过
程监督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
679号）

第五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

作的组织和领导;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七条　国家对移民安置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实行全过程监督。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和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移民安置和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监督，发现问

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

第四十八条　国家对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管理规定》拨付、使用和管理实行稽察制度。对拨付、使用和管理征地补偿和移民安

置资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依法实行任期
经济责任审计。　

第五十一条　国家对移民安置实行全过程监督评估。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的地方人民政府和

项目法人应当采取招标的方式，共同委托移民安置监督评估单位对移民搬迁进度、移民安
置质量、移民资金的拨付和使用情况以及移民生活水平的恢复情况进行监督评估;被委托方

应当将监督评估的情况及时向委托方报告。

7 行政检查
水土保持情况

监督检查
银川市水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修订）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流域

管理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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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8 行政检查

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及检

测活动的监督
检查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687号修订）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
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

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2017年水利部令第49号修正）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单位及其质量检测活动的
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资质等级标准；

（二）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等级证书》的行
为；

（三）是否存在转包、违规分包；
（四）是否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

（五）是否按照规定在质量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质量检测报告是否真实；

（六）仪器设备的运行、检定和校准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所管辖的水利工程的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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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9 行政检查
河道管理范围
内建设项目施

工期间检查

银川市水务局

【规范性文件】《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17年水利部令第49号修
正）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施工期间，河道主管机关应对其是否符合同意书要求进行检查，被检

查单位应如实提供情况。如发现未按审查同意书或经审核的施工安排的要求进行施工的，
或者出现涉及江河防洪与建设项目防汛安全方面的问题，应及时提出意见，建设单位必须

执行；遇重大问题，应同时抄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10 行政检查
水工程安全管
理监督检查

银川市水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改）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本行政区域内水工程，特别是水

坝和堤防的安全，限期消除险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水工程安全的监督管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正）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对水库大坝的定期检查和监督管理。对
未达到设计洪水标准、抗震设防要求或者有严重质量缺陷的险坝，大坝主管部门应当组织

有关单位采取除险加固措施，限期消除危险或者重建，有关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安排所需资

金。对可能出现垮坝的水库，应当事先制定应急抢险和居民临时撤离方案。各级人民政府
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尾矿坝的监督管理，采取措施，避免因洪水导致垮坝。

【行政法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2018年修正）
第三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大坝安全实施监督。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坝安全实施监

督。
【地方政府规章】《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规定》（2018年自治区政府令第98

号）
第十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下列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在各自职责

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十）水利部门负责水利行业安

全生产工作，负责水利建设工程以及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监督管理，牵头负责河道采砂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保障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和堤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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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1 行政检查
水利工程招投

标监督检查
银川市水务局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正）

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

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对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及有关部门的具体职权划分，由国务院规定。

【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职责分工
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34号）

三、对于招投标过程(包括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中泄露保密资料、泄露标底、

串通招标、串通投标、歧视排斥投标等违法活动的监督执法，按现行的职责分工，分别由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并受理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投诉。按照这一原则，工业(含内

贸)、水利、交通、铁道、民航、信息产业等行业和产业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分
别由经贸、水利、交通、铁道、民航、信息产业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类房屋建筑及其

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活动

的监督执法，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进口机电设备采购项目的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
法，由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须将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通

知项目审批部门，项目审批部门根据情况依法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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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执法依据 备注

12 行政检查
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稽察与监

督检查

银川市水务局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17年国务院令第687号修改）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
规定，加强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必须依法进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并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2017年水利部令第49号修正）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水利工
程建设监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对项目法人和监理单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以及履行监理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2019年修正）
第二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照分级管理权限，负责水利工程建设安全

生产的监督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机构，负责水利
工程施工现场的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管辖的水

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二）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所
管辖的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对本行政区域内所管辖的水利工程建设安全

生产情况的监督检查；
【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项目稽察办法>的通知》（水安监〔2017〕341

号）

第五条　水利稽察实行分级组织、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
水利部负责指导全国水利稽察工作，组织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和有中央投资的其他水利建

设项目进行稽察，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流域机构负责对所管辖的水利建设项目进行稽察，组织落实整改工作；受水利部委托对地

方水利建设项目进行稽察，对流域内水利建设项目稽察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3 行政检查

河道管理范围

内建筑物和设
施的检查

银川市水务局

【规范性文件】《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17年水利部令第49号修

正）
第十三条　河道主管机关应定期对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物和设施进行检查，凡不符合工

程安全要求的，应提出限期改建的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河道主管机关的安全管

理。


